亞洲大學教師資格審查作業流程３（新聘教師以學歷審查）
壹、作業單位：人事室
貳、作業目的：統一教師學歷審查作業時程，避免影響教師權益
參、作業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國外學歷查證認定作業要點、專科以上學校以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作業須知、本校教師聘任辦法
肆、作業時間：每年二月或八月底前
伍、注意事項：1.檢附教師聘簽、教師最高學經歷證件
2.博、碩士論文一式三份 
3.國外學歷需經駐外單位認證
陸、作業流程：
	時程
	流　　程

	上學期5月31日前
 下學期11月30日前

上學期6月30日前
 下學期12月31日前

上學期7月31日前
 下學期1月31日前

上學期10月31日前
（若通過為8月生效）
 下學期4月30日前
（若通過為2月生效）

	
[image: image1.emf]新聘教師(擬聘任職級未具教師資格證書)以學歷審查

請各系所先行核對送審資料正本，並送請人事室在

影本文件上加蓋「核與原本無誤」及核對者之「核

符職章」（核驗完成後，正本退還送審人）

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初審

依教育部文教處編印之認可學校名冊認定或認定有

困難者須經教育部學審會常會認定是否著作審查

其他資料：（校教評會通過後至

聘期起聘之日起三個月內繳交）

1.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web版一

式三份簽名貼照片

2.亞洲大學現職聘書影本一份

3.相片浮貼一張

4.國外學歷之博士學位者送博士

論文三冊

5.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電子檔

6.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修業情

形一覽表

學歷查證

凡持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文憑

或成績證明書等學歷證件送審教師資格者，學歷證

件及成績單需經駐外單位先行驗證過，若為美國以

外之國家學位或學校未列於教育部參考名冊，仍須

依「國外學歷查證認定作業要點」及「專科以上學

校以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作業須知」辦理學歷查

證認定。

檢附下列證件： 

1.擬聘教師學歷查證名冊。

2.最高學歷畢業證書(或臨時畢業證書)影本一份(

英文外請附中譯本並須主管簽章)

3.前一級學歷畢業證書影本一份

4.國外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影本一份(英文外請附

中譯本並須主管簽章)

5.護照資料影本一份

6.必要時得繳交核可查證之英文授權書

7.出入境查證資料正本乙份

送人事室查核所有資料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審

人事室陳報教育部備函檢附

1.審定教師人數統計乙份

2.聘任名冊乙份

3.審定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各乙份

4.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電子檔上傳

俟教育部核發審定教師資格證書後通知申請教師領

取

檢附下列證件：（校

教評會通過後至聘期

起聘之日起三個月內

繳交）

1.教師資格審查履歷

表web版一式三份簽

名貼照片

2.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影本一份

3.成績單影本一份

4.亞洲大學現職聘書

影本一份

5.教師資格審查履歷

表電子檔

以國外學歷送審

以國內學歷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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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聘教師(擬聘任職級未具教師資格證書)以學歷審查�

依教育部文教處編印之認可學校名冊認定或認定有困難者須經教育部學審會常會認定是否著作審查�

其他資料：（校教評會通過後至聘期起聘之日起三個月內繳交）
1.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web版一式三份簽名貼照片
2.亞洲大學現職聘書影本一份
3.相片浮貼一張
4.國外學歷之博士學位者送博士論文三冊
5.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電子檔
6.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修業情形一覽表�

以國外學歷送審


請各系所先行核對送審資料正本，並送請人事室在影本文件上加蓋「核與原本無誤」及核對者之「核符職章」（核驗完成後，正本退還送審人）�

學歷查證
凡持國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文憑或成績證明書等學歷證件送審教師資格者，學歷證件及成績單需經駐外單位先行驗證過，若為美國以外之國家學位或學校未列於教育部參考名冊，仍須依「國外學歷查證認定作業要點」及「專科以上學校以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作業須知」辦理學歷查證認定。
檢附下列證件： 
1.擬聘教師學歷查證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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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內學歷送審


送人事室查核所有資料�

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初審�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審�

人事室陳報教育部備函檢附
1.審定教師人數統計乙份
2.聘任名冊乙份
3.審定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各乙份
4.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電子檔上傳�

俟教育部核發審定教師資格證書後通知申請教師領取�

檢附下列證件：（校教評會通過後至聘期起聘之日起三個月內繳交）
1.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web版一式三份簽名貼照片
2�


